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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伦春自治旗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印发《鄂伦春自治旗“信易医”工作

方案》的通知

各医疗机构：

为贯彻落实《呼伦贝尔市“信易医”工作方案》，结合

我旗实际，现制定《鄂伦春自治旗“信易医”工作方案》，

请遵照执行。

鄂伦春自治旗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 8 月 2 日



鄂伦春自治旗“信易医”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

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呼伦贝

尔市“信易医”工作方案》文件精神，结合我旗实际，制定

本方案。

—、工作目标

引导和规范社会信用行为，提升社会信用管理水平，充

分发挥“信易+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全社

会知信、守信、用信氛围日益浓厚，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

平显著提高，使守信主体获得更多便利优惠的医疗服务，营

造褒奖诚信的社会氛围，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道德支撑

和信用体系保障。

二、服务对象

获得各级党委、政府颁发的道德模范、劳动模范、先进

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共青团员、双拥模范、见义勇

为先进个人、三八红旗手、五一劳动奖章、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等荣誉称号或表彰人员；市级以上（含市级）荣誉称号

获得者在全市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享受优惠服务，旗级

（旗市区级）荣誉称号获得者在旗域内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

构享受优惠服务。



各医疗机构可在本方案规定范围基础上根据本单位实

际扩大服务对象范围。

三、服务模式

打造“信用就医”便民服务模式，将市民信用与就医服

务相融合，建立特色信用诊疗服务路径，拓展就医守信激励

措施，努力营造优良就医信用环境，让守信践诺者获取更多

的就医便利。

四、服务措施

（一）全旗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应设立“绿色通道”

“诚信窗口”等标识，为守信就医者节省就诊时间，缓解看

病难问题，优化就医流程。

（二）各医疗机构临床科室要严格按照方案认真抓好工

作措施落实，积极探索适合医院实际的守信激励政策。信用

名单人员来院就医，可以享受信用诊疗服务，包括门诊陪诊

服务、有特殊需求患者就诊检查时医院安排志愿者或导医人

员提供陪检服务、轮椅平车借用不需要缴纳押金、出院人员

办理出院手续优先办理、特殊检查预约在无急危重症患者的

前提下优先诊疗等服务。

（三）享受优惠服务时，需要信用名单人员提供身份证

明，以便提供服务科室核查其信用信息。鼓励各医疗机构积

极探索新的模式，为守信者诚信就医福利加码，享受看病就

医便捷服务。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将此项工作列入重

要议事日程，精心安排，明确职责.落实责任追究制，确保

各项工作要求落到实处。

（二）加强保障服务。

“信易医”特色诊疗服务工作将是一项长期的、可持续

的服务工作，我委将此项工作纳入今后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

重点，持续督导“信易医”工作的推进、 落实和执行，指

导医疗机构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梳理“信易医”工作开展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确保此项工作踏实开展。

（三）强化宣传引导。

积极宣传“信易医”试点工作成效, 提高社会知晓率

和认可度，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及时总结“信易医”

试点工作中的经验，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共同推进全市信用

体系建设工作。


